

内蒙古自治区用人单位安排高校残疾人毕业生 就业补贴发放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提高用人单位安排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积极 性，发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促进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就业作用，根 据《残疾人就业条例》、《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关于完善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的实施 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补贴发放对象是安排应届 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指在国家承认的各类高校就读，纳入国民教 育序列，在该年份内取得毕业证书或拿到毕业证书2年内未就业 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的用人单位。机关、事业单位和公益 性岗位不在补贴范围内。
第三条  用人单位需与残疾人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为残 疾人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发放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第四条  按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进行补贴，补贴标准为每安 排1人，每年给予用人单位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5倍的补贴，补 贴期限为3年。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第五条  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补贴可与超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补贴叠加享受。
第六条 申请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补贴需提供以下材
(一)申报单位填报《内蒙古自治区用人单位安排高校残疾 人毕业生就业补贴申请审批表》(附件)。
(二)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残疾人证、毕业证(原件、复印件) 或学信网证明。
(三)用人单位与残疾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复印件)。
(四)为残疾人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凭证。
(五)残疾人每月工资银行流水。
申报材料原件审核后返还单位或个人，复印件材料由审核残 联或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存档。
第七条 用人单位持规定申请材料，于每年7月底前到负责 审核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事宜的残联或残疾人就业服务中 心进行申请。同级残联或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审核通过后，将补 贴资金列入下一年预算予以保障。自治区残联通过残疾人事业发 展补助资金渠道，对各盟市给予适当补助。
第八条  各盟市、旗县(市、区)残联承担补贴审核及资金 发放主体责任，对用人单位申报情况进行核实。自治区残疾人就 业服务中心负责对各地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各级残联要 加强数据核查，将申报信息与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 数据进行核实比对，同一名残疾人不得在同一时期安置在多个用 人单位享受政策。
第九条  违反本办法，用人单位弄虚作假，虚报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或不符合其他条件，骗取补贴资金的，一经查实由同级 残联依法追回资金，三年内不得申请残疾人就业相关补贴，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 联合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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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用人单位安排高校残人毕业生就业补贴
申请审批表
[image: ]
	单位名称
(盖章)
	
	纳税人识别号
	
	联系人及电话
	

	安排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人数
	
	申请补贴
金额
	

	







申报地残联(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意见
	





经审核，该单位符合补贴申领条件，发放补贴  元。



(公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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